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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字通告第 64號 

光明學校 2016-2017年度下學期 
家 庭 通 訊  光 字 第 64 號 

各位家長/監護人： 

有關四月及五月份事宜 
請留意下列活動、假期及特別安排： 

1. 換季緩衝期： 
 近期天氣乍暖還寒，為令學生容易適應天氣變化，本校定於下列日期為穿着校服緩衝期，請 貴

 家長可因應天氣情況，適當地安排 貴子弟上學所穿的校服。 

 緩衝期：由 2017年 4月 19日開始至 4月 28日止。 

 換季日期：2017年 5月 2日(星期二)開始，全校同學必須穿着夏季校服回校上課。 

 備註：穿着校服衫褲必須為完整之冬季或夏季服式，體育服可上衣穿夏季服式，褲為冬季服式。 

2. 2017年 4月 25日（星期二）為學校陸運會，一、二年級學生無須參與，留家自修，三至六年

級學生須在該天 07:25返抵學校集合；約 13:00由運動場返抵學校，排歸程隊離校。 

3. 2017年 4月 26日（星期三）為陸運會翌日假期，該天學生不用回校上課。 

4. 為促進學校持續發展及自我完善，以提供優質的教育，學校定於 2017年 4月 28日（星期五）

舉行「校本教師持續專業發展——自評工作坊」，全體教師檢視校情，作「強弱機危」的情勢

分析，並根據結果，策劃 2017-2020 學校發展計劃的「關注事項」。因此，該天學生不用回校

上課，原定該天放學後舉行的「學藝班」暫停一次，稍後，另行通知補課日期。 

5. 2017年 5月 1日（星期一）為勞動節公眾假期，放假一天。 

6. 2017年 5月 3日（星期三）為佛誕公眾假期，放假一天。 

7. 2017年 5月 24日（星期三）為畢業典禮前一天上課日，為進行演出節目總綵排以作充足的準

備，當天上課時間調整為 08:00—12:15，一至五年級學生在 12:15 放學，六年級及表演學生

在放學後留校參與總綵排（詳情另行通知）。 

8. 2017年 5月 25日（星期四），本校假元朗劇院舉行「第七十二屆畢業典禮」，一至五年級學生

不用回校上課（六年級及表演學生除外，詳情另行通知）。 

9. 2017年 5月 26日（星期五）為畢業典禮翌日假期，該天學生不用回校上課。 

10. 2017年 5月 30日（星期二）為端午節公眾假期，放假一天。 

 

 

 

校長：_____________________(邢 毅) 

二零一七年四月二十日 

 

回  條 

有關四月及五月份事宜 
 

本人為____年級____班學生                   (    )之家長，敬悉 貴校來函有關四月及五月

份事宜，本人將依上列所示安排子女參與活動或留在家裡自修。 

                

家長/監護人簽署：__________________ 

二零一七年四月     日 

*回條請於 4月 21日(星期五)交回班主任任彙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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